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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央视春节联欢晚会

都颇受关注， 今年在春节之前，

国家版权局就出台了 “关于禁

止未经授权通过网络传播中央

广播电视总台 2019 年春节联欢

晚会相关节目的通知”， 明确将

2019 春晚相关节目纳入国家版

权局重点作品版权保护预警名

单， 禁止未经授权进行网络传

播。

那么， 央视春晚节目主要

涉及哪些知识产权权利呢？

根据我国 《著作权法》 的

规定， 构成作品需要有 “独创

性 ”， 春晚无疑是具有独创性

的。 司法实践中， 已有法院的

判决认定春晚为我国 《著作权

法》 保护的作品。

关于 “春晚” 属于哪种类

型作品的问题， 存在一定的争

议。

有一种观点认为， 春晚属

于 “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

作的作品”， 跟拍电影一样， 春

晚有导演， 有剧本， 经过精心

的编排， 属于 “类电” 作品。

另一种观点认为， 春晚属

于汇编作品， 它是对一系列节

目的汇编， 加入主持人的串场，

增加舞台效果等。 央视的独创

性在于精心的编排， 而非一个

一个节目的创作， 所以春晚属

于汇编作品。

笔者倾向于认可第二种观

点， 即春晚属于汇编作品。

根据我国 《著作权法》 的

规定， 著作权可以分为十七项

子权利， 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复

制权、 发行权、 信息网络传播

权等。

央视和单个节目的作者可

以根据其权利的范围和性质 ，

签订合同来明确权利的归属等

问题。

另外 ， 我国 《著作权法 》

还规定了邻接权。 央视可以根

据我国 《著作权法 》 的规定 ，

依法享有录音录像制作者权和

广播组织权。

整个春节联欢晚会是央视

录制播出的 ， 央视可以根据

《著作权法 》 享有相应的复制

权、 信息网络传播权等权利。

广播组织权主要是关于传

播信号的权利， 即未经权利人

允许， 不得转播权利人的节目。

而 “转播” 一般指的是实时性

的， 即在央视播放春晚的同时

进行转播。

根据我国 《著作权法》 的规

定， 既然央视有广播组织权， 那

么转播春晚应该经过央视的同意

和授权。

对于未经授权通过网络传播

春晚的情形， 不管实施主体是个

人还是机构， 央视及相关权利人

均有权要求该主体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

权利人要求侵权主体承担法

律责任的方式可以选择调解、 仲

裁或诉讼。

侵权主体需承担的民事责任

包括： 停止侵害、 消除影响、 赔

礼道歉和赔偿损失。

对于侵权人而言， 除需要承

担民事责任外， 还会因其行为的

危害性 、 违法所得数额等因素 ，

可能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 刑事

责任。

我国 《著作权法》 第五十条

规定， 著作权人或者与著作权有

关的权利人有证据证明他人正在

实施或者即将实施侵犯其权利的

行为， 如不及时制止将会使其合

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 可

以在起诉前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

责令停止有关行为和财产保全的

措施。

根据该规定， 权利人可以在

起诉前向法院申请要求侵权行为

人停止相关的侵权行为， 如停止

向外传播春晚相关视频 、 音频 、

图片 、 断开相关的侵权链接等 ，

也可以对侵权行为人的财产向法

院申请采取保全措施。

此外， 由于网络上的信息可

以随时复制、 更改或删除， 网络

证据极有可能灭失。 对于网络侵

权行为， 及时固定证据对于主张

权利的一方尤为重要。

我国 《著作权法》 第五十一

条规定， 为制止侵权行为， 在证

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

情况下， 著作权人或者与著作权

有关的权利人可以在起诉前向人

民法院申请保全证据。

人民法院接受申请后， 必须

在四十八小时内作出裁定； 裁定

采取保全措施的， 应当立即开始

执行。

人民法院可以责令申请人提

供担保 ， 申请人不提供担保的 ，

驳回申请。 申请人在人民法院采

取保全措施后十五日内不起诉的，

人民法院应当解除保全措施。

保全措施的规定， 有利于被

侵权人权利的保护， 也有利于法

院对案件的审理。

春晚涉及的著作权问题
□北京中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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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虎 杨淇翔

关于 “春晚 ”

属于哪种类型作品

的问题， 存在一定
的争议。

有一种观点认
为， 春晚属于 “以

类似摄制电影的方

法创作的作品 ” ；

另一种观点认为 ，

春晚属于汇编作
品， 它是对一系列

节目的汇编， 加入

主持人的串场， 增
加舞台效果等。 央

视的独创性在于精
心的编排， 而非一

个一个节目的创

作， 所以春晚属于
汇编作品。

笔者倾向于认
可第二种观点， 即

春晚属于汇编作

品。

以警察破案、 律师办案为

主题的影视剧， 在国外一直颇

受欢迎。 如今在我国， 涉及法

律题材的影视剧也越来越多，

正因为涉法， 作为律师在看的

时候就会特别注意相关内容的

专业性和严谨性。

遗憾的是， 现在不少此类

影视剧中的情节， 实在太过于

违背法律常识， 以至于作为法

律人常常有不吐不快之感。

比如我曾在地方台看到一

部以警察为主角的电视剧， 剧

情整体上还不错， 演员演得也

挺好， 但是有一个情节却让人

大跌眼镜。

剧中， 一名禁毒队副队长

和队长一起， 堂而皇之地表示

要对嫌犯上演 “车轮战”， 审

讯过程中， 更是出现了不让犯

罪疑人睡觉等逼供的方式。

而实际上， 不让睡觉等方

法是法律所禁止的变相刑讯逼

供， 这样取得的犯罪嫌疑人口

供， 也应认定为非法证据。

不知道这样以警察工作生

活为主题的电视剧， 是否有相

关专业人士把关， 真正的警察

看到上述情节会作何感想。

另一部一度热播的电视剧

中， 原被告律师竟然在法庭里

走来走去进行辩论， 也着实让

人诧异。 这种情形， 在港剧里

可能发生， 因为人家是英美法

系， 跟咱们的庭审形式有所不

同。 在我国， 律师只能在自己

的位子上发言， 不可能在法庭

里走来走去。

艺术可以有所夸张， 但像

这种反映现实的影视剧， 还是

应尊重起码的法律常识。 对普

通人来说 ， 这是他们了解警

察、 律师工作的一个窗口， 一

旦情节失真， 就会让人对司法

机关 、 对律师的工作产生误

解。

影视剧中涉法情节应严谨

艺术可以有所

夸张， 但像这种反

映现实的影视剧 ，

还是应尊重起码的

法律常识。 对普通
人来说， 这是他们

了解警察、 律师工

作的一个窗口， 一
旦情节失真， 就会

让人对司法机关 、

对律师的工作产生

误解。

高质量的文化交流能够促

进刑辩律师站在更宽广的视野

上思考专业。 春节前， 我和二

十多位法学专家、 律师同行一

起， 远赴美国进行了为期十多

天的体验游。

而我们这些法律工作者着

重体验的， 就是美国的法院、

法学院校 、 律 所 、 律 师 协

会……在此期间， 我们不但旁

听了法庭审理， 还与法官、 律

师和法律学者进行了座谈， 对

美国的法庭审理有了直观的了

解。

我们这次旁听到的， 恰好

是一起在国内被称为 “零口

供” 的案件。

1 月 15 日上午九点半 ，

我们一行人来到纽约布朗士法

院， 旁听由马科斯法官主审的

一起凶杀案。 这起案件较为特

殊， 为了便于在旁听过程中更

好地理解案情， 同行的虞平教

授提前给了我们相关信息， 提

议我们思考一下辩护思路。

本案证据的关键点如下：

被害人的汽车两年前被

盗； 被告人在一次车祸中被发

现坐在这辆被盗的车子里面；

经过一个亲戚的调解， 被告人

同意为盗窃车辆对被害人赔偿

6000 到 7000 美元； 但是过去

的两年里， 被告人从未支付过

这笔赔偿； 在被害人被杀害前

一天， 被告人给了被害人 500

美元， 并且答应第二天再支付

500 美元 ； 根据手机数据显

示， 被害人与被告人在谋杀发

生的那天晚上有联络； 手机定

位显示， 被告人在被害人遇害

当晚就在谋杀案发生现场附

近； 杀人使用的枪支至今下落

不明； 陪审团没有听到有司法

鉴定的证据， 包括被害者车上

的指纹提取 ； 在这桩谋杀案

中， 没有目击者……

显然， 这个案件控方所依

据的只有间接证据 （circum鄄

stantial evidence）。

该案此前已经审理了一段

时间， 到法院当天， 我们得知

当天不但可以旁听 “交叉询

问”， 而且对象还是办案的侦

探， 这让我们感到颇为兴奋。

本案中辩方申请侦探出

庭， 先由辩方开始主询问， 然

后控方再进行询问。

由于案发现场有一段监控

视频， 虽然不能直接分辨出疑

犯， 但面容、 身形、 步态等与

被告人较为相似， 而辩护人在

交叉询问时要求警方说明被告

人穿着等特征， 希望质疑警方

证人的记忆力与判断力。

同时， 视频中有一段镜头

可以反映疑犯从垃圾筒里取出

一个物件， 侦探作证时表示这

正是疑犯取枪时的动作， 根据

他多年的警务经验， 垃圾筒里

会有黑帮存放在社区的枪支。

开庭过程中， 如果一方的

发问不具有相关性， 法官会根

据对方的反对， 当场决定是否

予以支持。

开庭的最后， 法官向陪审

团指示 ， 不要受其他人的影

响， 要独立作出判断。 本次庭

审过程持续了两个多小时， 控

辩双方都非常礼貌平和。

庭审结束后， 法官换下法

袍， 走到旁听席作了简短的交

流。 我们得知， 本次庭审的陪

审团是 15 人， 其中有 2 人中

途因故退出了， 因此为了保证

陪审团人数达到法定要求， 一

般在人数上有所富余。

几天后， 我们辗转得知该

案的审理结果， 陪审团作出了

“有罪 （Guilty）” 的结论。

这个消息着实令我们感到

有些意外， 因为本案被告人不

认罪， 案件没有直接证据， 在

国内叫做 “零口供案件”。

在我们以往的认知中， 美

国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是 “排

除一切合理怀疑”， 而本案辩

方律师的策略就是一直在强调

本案存在合理怀疑， 尤其在证

明力方面。 在我们看来， 本案

相关证据并未达到确凿无疑的

程度。 但没有办法， 这就是陪

审团作出的决定， 一旦陪审团

作了决定， 法官就必须相应作

出裁判。

当然， 我们只是参与了本

案刑事诉讼程序的一个微小片

段， 我想， 全程参与庭审， 并

听取了控辩双方激烈交锋的陪

审团， 应该比我们判断得更加

准确吧。

在美国旁听一起“零口供”案件
□北京盈科（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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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前， 我和

二十多位法学专

家 、 律师同行一
起， 远赴美国进行

了为期十多天的体
验游。

而我们这些法

律工作者着重体验
的， 就是美国的法

院、 法学院校、 律
所、 律师协会……

在此期间， 我们不

但旁听了法庭审
理， 还与法官、 律

师和法律学者进行
了座谈， 对美国的

法庭审理有了直观

的了解。

□山东诚功

律师事务所

代宝义


